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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全面贯彻《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发〔2015〕34号）关于“利用生态补偿和生态保护工程资金使当地有劳动能力的部分贫困人口转为护林员等生态保护人员”的精神，根据《国家林业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国务院扶贫办行政人事司关于开展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生态护林员选聘工作的通知》（办规字〔2016〕171号）、《云南省林业厅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扶贫办关于积极开展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生态护林员扶贫工作的通知》（云林联发〔2016〕33号）以及《陇川县关于下达2018年年初预算项目资金的通知》（陇财预〔2018〕1183号）等文件精神，下达陇川县2017年中央财政生态护林员扩面资金70万元。
陇川县结合脱贫攻坚实际，决定选聘70名生态护林员，并将下达的生态护林员指标任务分配到各乡镇，各乡镇按照《陇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选聘上报2019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生态护林员的通知》（便签〔2019〕NO.046号）完成了生态护林员的选聘和上报工作，并以此为基础，按照《2018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生态护林员选聘实施方案编制提纲》的要求，编制《2019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生态护林员选聘陇川县实施方案》。
                                    陇川县林业和草原局
陇川县财政局
陇川县扶贫办
二○一九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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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基本情况

1.1 经济社会基本情况

陇川县辖5乡4镇，2017年末全县总户数52172户，总人口数195327人，其中省中少数民族人口105117人；全年生产总值437779万元，财政总收入50246万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2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726元。全县公路总里程1574KM，其中：省道102KM，县道 634KM，乡道460KM，村道378KM。陇川县城章凤至州府芒市123KM，至昆明760KM已全程高速，陇川至盈江至腾冲高速公路正在建设，里程164KM，县城章凤至各乡镇驻地已全部修通柏油路，乡镇至村委会已全部修通弹石（水泥预制块）路面，全部自然村均通公路，且部分村道也已硬化，陇川通用机场正在建设之中。全县固定电话用户9703户，宽带互联网用户26607户，移动电话用户182076户。

1.2 项目区自然地理情况

1.2.1 地理位置
位于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西南部，东经97°39′～98°39′，北纬24°08′～24°40′，国土总面积187295hm2。东与芒市隔江（龙江）相望，南和瑞丽市接壤，西北与盈江县依山相连，东北和梁河县交界，西和缅甸毗邻，自双尖山至南畹河有国境线50.9km，全为陆地接壤。
1.2.2 地形地貌
陇川县地处滇西高原，属高黎贡山西坡延伸山脉，地势东北高，西南低，山川均为自东北—西南走向，为侵蚀山地与宽谷相间地形，西北边境和东南均为山地，中部为南畹河与户撒河宽谷，两者之间为一低山地“广岭—磨水山”（户撒梁子）。在南畹河宽谷有陇川坝，在户撒河宽谷有户撒坝，它们均为陷落的河谷经河流侵蚀而成，境内最高点位于西北与盈江县交界处的春花塘梁子，海拔2618.8m，最低点位于与芒市交界的龙江下游（约岛坝），海拔780m，相对高差1838.8m。
1.2.3 河流水系
陇川县境内有大小河流98条，呈树枝状排列于全境，总长752.85km，由北向南流入瑞丽江、大盈江后都汇入伊洛瓦底江，平均年地表水总量为77亿立方米。主要河流有：南宛河，境内流程65.7km,径流面积1058.7km2,年产水量10.5亿立方米，在南多流入峡谷后在弄岛汇入瑞丽江；户撒河，境内流程30.5km,径流面积257km2，年产水量2.88亿立方米，汇入大盈江；龙江过境段，境内流程51.0km，径流面积615.3km2,年过水量58亿立方米；萝卜坝河，境内流程11.5km,径流面积160km2,年产水量1.89亿立方米，汇入龙江。
1.2.4 气候条件
陇川县的气候主要受印度洋和孟加拉湾的西南季风影响，使陇川属亚热带季风气候类型，具有四季不明显，干湿季分明的特点，光照充足，热量丰富，雨量充沛，历年平均气温18.9℃，最热月平均气温23.4℃，绝对最高温35.7℃；最冷月平均气温11.2℃，绝对最低温－2.9℃，≧10℃的年活动积温6812.1℃，日照时数2330.9小时，日照百分率为53%。历年平均降水量1544mm，相对湿度为79%，雨季（5～10月份）降水量为全年降水量的88.6%，无霜期295天。陇川县的气候条件优越，季风气候，雨热同季，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立体气候明显。
1.2.5 植被条件及土地利用结构
根据《云南植被》分类系统，陇川县植被类型有热带北缘季节雨林、季雨林、常绿阔叶林、落叶阔叶林、针叶林、竹林灌草丛以及人工植被等类型。据2015--2016年开展的新一轮二类森林资源调查结果显示，陇川县各类型森林植被面积总合为116329.2公顷。据《陇川县高等植物名录》（2001年4月），陇川县有高等植物268科，3159种（含亚种、变种、变型），其中，栽培植物447种。有国家级保护植物28种，省级保护植物20种。陇川县国土总面积187291公顷，其中：林业用地126180.1公顷，占国土总面积的67.37%；非林业用地面积61110.9公顷，占国土总面积的32.63%，在非林业用地中，耕地面积33065.7公顷，占非林业用地的54.11%，其它（水域、村庄、道路、城镇、厂（场）矿等）用地28045.2公顷，占非林业用地的45.89%。

1.2.6 沙化土地面积及湿地面积

陇川县沙化土地面积有174.86公顷，地类均为沙化耕地。

湿地资源情况：据调查及省林业厅核定反馈资料，陇川县湿地面积为4129.3公顷，湿地按类型分：河流湿地1295.08公顷，库塘2817.78公顷，输水河16.44公顷；湿地按起源分：自然湿地1295.08公顷，占湿地面积的31.36%；人工湿地面积2834.22公顷，占湿地面积的68.64%。

1.2.7 森林覆盖率

根据2015～2016年新一轮森林资源二类调查结果，陇川县森林覆盖率为63.13%，森林蓄积量为1234.725万立方米，全且活立木年净生长量46.66万立方米。

1.3 贫困人口状况

2017年底陇川县建档立卡贫困户9038户，贫困人口33164人，年人均纯收入3342元，收入水平中等偏下，收入结构包括：种植业收入、养殖业收入、工资性（打工）收入、政策性收入等。致贫原因分析：一是陇川县贫困人口多数居住在山区、半山区，过去生产条件、道路交通条件、通讯条件受限，群众商品经济意识差，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二是贫困人口缺乏技术、缺乏资金，生产投入产出较低；三是贫困人口聚居区，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条件相对欠缺，出现少数农户因教育致贫、因病致贫；四是陇川县属少数民族直过区，社会经济基础底子较薄，广大群众形成了自然经济、小农经济意识；五是从主观上讲有极少数农户自力更生、勤劳致富的意识不强，存在“等、靠、要”的思想；六是极少数农户因家庭内有不良风气（如吸食毒品、懒惰行为）导致家庭贫困。
1.4 林业资源及管护情况

1.4.1 林业资源基本情况

1.4.1.1 林业资源按经营类型划分情况

根据2015～2016年新一轮二类资源调查结果资料，全县国土总面积187291公顷。其中：林业用地面积126180.1公顷。林业用地中公益林地面积38340公顷，占林地面积的30.39%占；商品林地面积87840.1公顷，占林地面积的69.61%。

1.4.1.2 林业资源按权属划分情况

林地按权属划分：国有林34031.4公顷，占林地面积的26.97%；集体林92148.7公顷，占林地面积的73.03%。

1.4.1.3 有林地（森林）面积按经营类型划分

全县有林地（森林）面积118230.7公顷，其中公益林38301公顷，占全县有林地面积的32.4%；商品林79929.7公顷，占森林面积的67.6%。

1.4.1.4 森林面积按起源划分情况

天然林81929.9公顷，占森林面积的69.3%；人工林（含退耕还林、荒山造林）面积36300.8公顷，占森林面积的30.7%。

1.4.1.5 国有林场（森林公园）个数

陇川县建设有国有林场（国家级森林公园）1个，持证经营面积7000公顷。

1.4.1.6 湿地资源情况

陇川县湿地面积4129.3公顷，按起源：自然湿地1295.08公顷，人工湿地2834.22公顷。

1.4.1.7 各类自然保护地情况

陇川县没有国际重要湿地、省级以上湿地自然保护区、国家湿地公园、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国家沙漠公园等重要自然保护地。

1.4.2 林业资源管护情况

1.4.2.1 森林、湿地、沙化土地资源管护情况

陇川县森林资源采用聘请专职、兼职护林员进行管护，国有公益林和天然商品林聘请专职护林员实行专业管护，集体公益林采取聘请兼职护林员实行承包管护。全县所有公益林和实施停伐的天然商品林均落实了管护责任。湿地管护情况，随着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制度，河湖库渠湿地实行河道保洁员进行管护，目前，全县已聘请河道保洁员108名。沙化土地174.86公顷，均属沙化耕地，采用改善农耕措施进行治理和保护。

1.4.2.2 现有护林员队伍及人均管护面积

全县现有公益林、天然商品林停伐保护专职护林员196名；公益林承包管护人员7名；集体公益林兼职护林员214名；原有中央、省级资金生态护林员302名；县级资金生态护林员137名；县级资金护林员53名；现有各类护林员909名，加上此次选聘的中央资金生态护林员70名，目前，全县共有各类护林979名。全县列入实施生态效益补偿的公益林面积575100亩，天然商品林停伐保护面积715400亩，两项共计1290500亩，按目前护林员人数计算，人均管护面积1318亩。

1.4.2.3 管护对象

陇川县生态护林员管护对象为公益林和天然商品林。

1.4.2.4 管护区域

生态护林员管护区域就在所辖区乡镇范围内安排岗位，原则上不跨乡镇安排管护岗位，便于生态护林员开展工作和安排生活。

1.4.2.5管护费用

陇川县各类护林员管护费用分别为：专职护林员每人每年18000元，年支出管护劳务费3587300元；承包管护人员按管护面积每亩每年6元，年支出管护劳务费45726元；集体兼职护林员按管护面积每亩每年3元，年支出劳务费759900元；中央、省级生态护林员每人每年管护劳务补助10000元，年支出3020000元（含2018年下达的50名）；县级生态护林员每人每年补助6000元，年支出管护劳务费822000元；县级“十类人员”护林员每人每年补助6000元，年支出管护劳务费318000元，全县各类护林员年管护劳务费支出8552926元。

1.4.2.6 管护体制、机制

陇川县建立了县林业和草原局→管护责任单位→管护片区→管护人员的四级管护体系，聘用专职和兼职、生态护林员三种类型的管护人员，制定了护林员管理办法（试行）、管护责任检查考核办法（试行），建立了年终奖惩激励机制。

1.5 林业精准扶贫工作基本情况

陇川县“十三五”林业扶贫的目标：按照国家脱贫攻坚总体部署，切实贯彻实施涉林的两个一批，即发展产业脱贫一批，生态保护脱贫一批。通过项目的实施，使项目参与实施者得到应有的扶持，增强发展的后劲和基础，最终实现脱贫致富。实施的重点项目：
(1)完成建设产业基地6万亩。其中：以旱冬瓜、西楠桦、杉木为主的速丰用材林2.5万亩，以秃杉、楠木、椿木为主的珍贵用材林1.5万亩；发展以核桃、坚果等特色经济林1.5万亩；发展林下种植中药材0.5万亩。完成森林抚育7.5万亩。推进石斛人工种植规模达到2000亩。
(2)健全公益林管护体制和生态效益补偿机制。每年完成已列入实施生态效益补偿的57.51万亩公益林管护费及集体林补偿费的及时兑付。
(3)完成农村节柴改灶5000户，推广安装太阳能5000户；建设农村沼气服务网点11个，病旧沼气池改造4000户。
(4)林业科技成果推广应用。组织开展林业科技培训150期，培训林农6000人次。

(5)实施天然林停伐保护政策

自2016年开始，陇川县列入全省非天保工程区天然商品林停伐试点县，上级下达天然林停伐保护任务715400亩，其中国有林79200亩，集体和个人636200亩。补助标准：2016年国有林8元/亩.年，集体和个人14.5元/亩.年（其中：停伐补助10元/亩.年，公共管护支出4.5元/亩.年）；2017年国有10元/亩.年，集体和个人15元/亩.年（其中：停伐补助10元/亩.年，公共管护支出5元/亩.年）；2018年国有10元/亩.年，集体和个人13.34元/亩.年（其中：停伐补助10元/亩.年，公共管护支出3.34元/亩.年）。陇川县每年获得集体和个人天然林停伐补助资金6362000元。天然林停伐保护涉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2358户，9535人，涉及天然林面积66183.6亩，每年获得停伐补助资金661836元。

主要政策措施：
(1)产业发展方面。继续执行国家对相关产业发展的现行补助政策。
(2)生态效益补偿项目。继续执行现行补偿政策，并积极向上级反映，争取提高补偿标准。

(3)完善林业综合保险制度。积极推广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和森林火灾保险制度，通过保险制度的实施，为群众筑起一道保障屏障，避免发生因灾致贫、因灾返贫的现象。

(4)天然林停伐补助政策。组织实施好天然林停伐补助政策，足额兑付停伐补助资金。

(5)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选聘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为专职护林员。在聘用的公益林、天然林专职护林员中，选聘了45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占专职护林员的22.8%。

第2章 总体思路

2.1 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及十九大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脱贫攻坚的重要讲话、重要论述精神，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充分发挥我国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基本方略，坚持扶贫开发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促进，坚持精准帮扶与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开发紧密结合，坚持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并重，坚持扶贫开发与社会保障有效衔接，咬定青山不放松，采取超常规措施，拿出过硬办法，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2.2 基本原则

(1)坚持精准扶贫，提高扶贫成效的原则。坚决做生态护林员选聘精准到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做到扶真贫，真扶贫、真脱贫，切实提高扶贫成果可持续性。
(2)坚持保护生态，实现绿色发展的原则。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生态保护放在优先位置，做到生态护林员管护任务落实到山地块、林班小班，开启生态脱贫新路子，让贫困人口从生态建设与修复中得到更多实惠。
(3)坚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原则。严格执行有关规定，真实反映，森林资源现状与特点，采用最新基础数据和成果，科学合理地确定生态护林员管护任务报酬等有关指标。
(4)坚持统筹规划，突出重点的原则。应突出脱贫攻坚和森林资源保护重点范围和重点区域，做到生态保护与脱贫攻坚紧密结合，相互促进。
(5)坚持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的原则。
将生态护林员纳入现有森林管护体系进行统一管理，，维护森林管护体系相对稳定，按照林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森林管护重点范围和重点区域是已划定的公益林资源，将生态护林员管护范围明确为公益林，充分发挥生态护林员充实森林管护力量的作用，提升森林资源的管护效果。
2.3 实施目标

通过该项目的实施，我县森林资源管护力量得到有效补充和充实，森林资源管护效果得到进一步提升，森林的生态功能、生态环境得到改善，对陇川县社会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实施该项目，陇川县共选聘生态护林员70名，管护面积200366亩，获得补助资金70万元，带动70户贫困户，273个贫困人口脱贫。

第3章 生态护林员选聘
3.1 建设任务

2019年实施2018年中央财政生态护林员扩面资金70万元，选聘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生态护林员70名，聘用期12个月（2019年3月至2020年2月），现选聘落实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生态护林员70名，下达补助资金70万元。

3.2 生态护林员安排

下达2018年中央财政生态护林员扩面资金70万元，选聘生态护林员70名，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公开透明、公正公平；统一管理，提升效果”的原则，再根据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分布、脱贫任务大小以及森林资源分布、管护状况等情况，再将下达的生态护林员指标分配到各乡（镇）。具体分配的情况：城子镇10名，户撒乡10名，护国乡10名，景罕镇5名，陇把镇10名，勐约乡5名，清平乡10名，王子树乡10名。国有林场（章凤国家级森林公园）由陇川林场职工管护。陇川县没有国际重要湿地、省级以上湿地自然保护区、国家湿地公园、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国家沙漠公园等重要自然保护地。陇川县生态护林员管护区域设计为生态护林员所在区域（本乡镇辖区），管护对象为公益林和天然商品林停伐林区，侧重安排管护集体公益林，管护面积200366亩，安排管护责任区70个，管护区分辖于：城子镇、户撒乡、护国乡、景罕镇、陇把镇、勐约乡、清平乡。管护形式：与现有护林员共同管护一个责任区，加强了现有管护力量。管护区域与现有护林员管护区域一样，没有新增管护面积。

3.3 业务培训安排

针对生态护林员这一特殊群体（文化普遍偏低），结合森林管护工作特点及条件要求，重点向生态护林员讲授普及：林业法律法规、政策规章；森林资源的概念、森林资源特点、公益林的概念、公益林管护任务、管护要求、森林火灾预防、森林火灾扑救、林业有害生物为害观察与除治、野生动物保护、生态护林员管理制度等方面知识及常识。培训安排：生态护林员选聘完成后，组织进行上岗前培训，实施过程中进行岗中培训，年终进行考核及总结提高。

3.4 生态护林员管理

陇川县生态护林员聘用实行“县级确定岗位、乡镇聘用考核、林业站使用管理”的管理机制，按照“协议聘用、统一管理”的管理方法，由乡镇人民政府与聘用的生态护林员签订管护协议（合同、责任书），明确其管护任务和责任，管护报酬，管护协议（合同、责任书）一年一签；对生态护林员履职情况进行年度考核和终期考核（协议、合同、责任书到期时进行检查考核），依据考核结果，决定生态护林员是否续聘；实行生态护林员与现有护林员同岗同责、同岗同酬的管理要求。生态护林员实行动态管理，建立生态护林员脱贫认定及脱贫退出机制，生态护林员因健康等原因不能履行管护职责的，违反协议、管理规章制度、考核不合格的予以解聘，按照选聘程序及时补聘，切实做到生态护林员应扶则扶，应进则进，应出则出。

第4章 资金测算及来源

4.1 资金概算的主要依据

(1)财政部 国家林业局《林业改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16〕196号）；

(2)云南省林业厅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扶贫办《关于积极开展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生态护林员扶贫工作的通知》（云林联发〔2016〕33号）；

(3)《陇川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18年初预算项目资金的通知》（陇财预〔2018〕1183号）

(4)《陇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选聘上报2019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生态护林员的通知》（
NO.046）

4.2 资金来源

(1)《陇川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18年初预算项目资金的通知》（陇财预〔2018〕1183号）；

(2)业务培训费、工作经费从森林生态补偿资金县级统筹管护费中列支

4.3 资金概算

该项目资金概算内容包括生态护林员管护劳务补助费、工作经费、培训费三项。

4.3.1 态护林员管护劳务补助支出

2019年下达陇川县选聘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生态护林员任务70名，每人补助标准10000元，应下达生态护林员补助资金700000元，其支出范围为：

生态护林员管护劳务费支出。考虑生态护林员收入偏低的特殊性，县级财政不统筹其他工作经费，上级下达陇川县生态护林员补助资金按照10000元/人/年标准补助，计70000元。发放方式：按月发放。按照《陇川县生态护林员管理考核办法（试行）》要求，生态护林员按月发放应发补助资金额的95%（第1个月至第11个月的月工资标准为830元/人，第12个月工资标准为870元/人），另外5%的补助费待考核后，根据考核结果一次性发放。按照《陇川县公益林管护人员管理办法（试行）》要求“本县管护人员自行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也可由管护责任单位代办人身安全保险，费用由管护人员自理”，每人从第一个月管护补助中代扣100元作为生态护林员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费，并由县林业和草原统一代交。

生态护林员管护劳务费支出计700000元。
4.3.2 培训费用

 根据工作需要，生态护林员需进行政策法规、管护知识等培训，需费用10000元，用上级下拨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中的管护费列支。

4.3.2 工作经费

从森林生态补偿资金县级统筹管护费中列支15000元，作为开展生态护林员聘用合同签订，管护情况检查、聘期到期检查考核，人员差旅费、燃油费（租车费）、实施方案制作费等开支。

第5章 效益评价

5.1 生态效益

通过实施生态护林员扶贫项目，充实现了有森林管护队伍和管护力量，更加有效保护了森林资源，使森林火灾发生数量、受害面积有所下降森林病虫害发生率和危害面积有所下降，林政案件发案率、发案起数有所下降，森林管护水平和森林质量将得到提升，森林的吸碳制氧、净化空气、涵养水源、保持水土、保障农业生产，保持生物多样性等生态功能将得到更有效发挥。
5.2 经济效益

通过实施生态护林员扶贫项目，增加70个生态护林员岗位，每人增收现金10000元，实现增收700000元。

5.3 社会效益

通过实施生态护林员扶贫项目，增加护林岗位70个，使70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就地转化为生态护林员，实现“一人护林、全家脱贫”的目标。该项目的实施，带动70个贫困家庭，273人实现脱贫，从而使林区实现环境保护与社会和谐持续发展。

通过该项目的实施，增加了70个就业岗位，同时也带动70个建档立卡户273个贫困人口脱贫，实现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实施生态保护脱贫一批的精准扶贫措施目标，总之，该项目的实施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明显，对我县脱贫攻坚起到推动促进作用。

极实施生态保护脱贫一批实施林业精准扶贫，该项目的实施，实现贫困人口273人脱贫，从而使林区实现环境与经济持续发展。
第6章 保障措施

6.1 政策及制度保障

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省相关生态护林员的扶贫政策，确保下达的生态护林员任务指标精准落实到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把管护岗位落实到每一名生态护林员身上，把国家补助资金精准兑付到生态护林员账户。按照《云南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生态护林员管理实施细则》要求，修改完善《陇川县生态护林员考核管理办法》，严格生态护林员管理，严格执行生态护林员检查、考核制度，使生态护林员能认真履职尽责，使森林资源得到有效管护。

6.2 组织保障

为保障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生态护林员省级扶贫工作的顺利实施，实现林业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国家任务。县级人民政府成立“陇川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生态护林员扶贫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林业和草原的副县长担任组长，县林业和草原局，县财政局，县扶贫办主要负责人任副组长，各乡镇人民政府为成员单位”，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县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主任由县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兼任，办公室工作人员由县林业和草原局野保股工作人员组成，不足所需人员由县林业和草原局内部调整充实。

6.3 组织保障

陇川县生态护林员实行“县级确定岗位、乡镇聘用考核、林业站管理使用监管”的管理机制，按照“协议聘用、统一管理”的方式组织管理护林员。同时实行“能进能退”的动态管理。
6.4 资金使用和管理保障

牢固树立“资金安全运行，责任重于泰山”的安全意识，严格遵守扶贫资金管理制度，切实把省级下达的补助资金精准落实到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保障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目标顺利实现。县林业，财政，扶贫部门将加强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调，各尽其责，严格把关，县林业主管部门建立生态护林员补助发放兑付专账，通过农村商业银行（原农村信用社）直接将补助资金打入生态护林员个人账户，严格实行专账核算，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截留和挪用。严禁弄虚作假，虚报冒领生态护林员补助资金，严格执行责任追究制度，严格按选聘条件选聘生态护林员，按时兑付劳务补助资金，层层落实责任，确保生态护林员补助资金安全运行。
6.5 预期效益保障

认真组织实施，把握精准到人，加强协调沟通，加强生态护林员管理，严格执行补助资金管理使用制度，确保补助资金兑付到生态护林员，实现生态管护脱贫目标，确保生态护林员履行职责到位，确保森林资源得到有效管护，森林的生态功能得以正常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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